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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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建设
项目申报书






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填 写 说 明

1. 申报单位应严格按要求填写，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并在封面“申报单位”处加盖公章，公章需与申报单位名称一致。
2. 项目名称为（地理标志名称）地理标志保护工程。
3. 申报书使用A4纸打印并装订（纸质版两份，电子版一份）。






	[bookmark: _Hlk149661941]一、申报单位信息

	申报单位
	

	通讯地址及邮编
	

	联系人
	
	职务
	

	联系电话
	
	手机
	

	电子邮箱
	
	传真
	

	地理标志产品名称
	
	公告时间及公告号
	

	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/证明商标名称
	
	注册时间及注册号
	

	单位账号
	

	二、现有工作基础

	（项目实施的基础，包括但不限于地理标志保护制度、工作体系建设、行政保护监管、专用标志管理等方面）









	三、建设目标

	（项目实施的预期目标，成果形式）







	四、建设内容

	（项目实施的具体工作内容、主要措施和具体实施方式）









	五、实施进度计划安排

	（总体时间进度安排，需明确各阶段性成果节点）










	六、保障措施

	（采取的保障措施，包括组织实施形式、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等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相关条件）








	七、申报单位承诺及区知识产权局意见

	申报单位承诺
	

本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
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
（单位公章）   
  年  月  日   

	区知识产权局意见
	

           
（单位公章）   
 年  月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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